
郑州市文化广电

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文广新系统行政调解工作制度》

的通知

各县 (市
)、 区文广新局,局机关各处室:

现将 《郑州市文广新系统行政调解工作制度》印发给你们 ,

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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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文广新系统行政调解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工作作用,及时化解社会矛

盾,构建和谐文广新行业,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,推动社会和

谐发展,结合我局实际,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中所称行政调解,是指文广新行政管理机关

依照法律和政策规定,在职权管辖范围内,对行政机关、公民、

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因涉及文广新行政管理而产生的矛盾纠纷 ,

采取说服教育等方法进行协调和疏导,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、

互让互谅、达成协议、消除纠纷的一种活动。

第三条 成立行政调解工作领导小组,局长任组长,局领导

班子成员任副组长,局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。行政调解工作领

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由政策法规处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
第四条 局行政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:指导行政调解办

公室及相关业务处室开展纠纷调处工作;决定是否受理行政调解

申请,安排落实调解办案人员;协调涉及多个部门的争议纠纷调

解事宜;督促指导县 (市
)、 区文广新局行政调解工作。

第五条 局行政调解小组办公室的职责:负 责当事人申请接

待,案件登记;协调安排局机关相关业务处室和单位进行调解 ;

督促具体调解处室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调解并形成调解文书;负 责

调解文书的送达、案卷归档和管理。

第六条 行政调解工作应遵循自愿、公平、合法、合理、效

率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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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行政调解范围:

(一 )对属于我市文广新行政管理部门法定职权范围内的特

定矛盾纠纷 ;

(二 )其他依法可以行政调解的矛盾纠纷 ;

第八条 行政调解工作程序 :

(一 )申 请。可由一方当事人申请,也可以由行政机关依职

权提出。当事人申请行政调解,可书面申请,也可口头申请。书

面申请的,应提交行政调解申请书; 口头申请的,应做好记录 ,

并交申请人签字确认。

(二 )受理。行政调解办公室接到当事人申请后,应在 5个

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查,提 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意见,报行政调

解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(三 )调查和调解。具体承担调解工作的业务处室,根据争

议内容,进行必要的调解,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规定,及时通知有

关当事人进行调解。调解时,应 当听取当事人陈述事实和理由,

并做好调解笔录。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,可 以向其他组织和人员

进行核实。

(四 )调解协议的签订。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,由各方当事

人签订行政调解协议书。行政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字之日

起效。行政调解协议书一般应载明下列事项:

1.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;

2.争议案由及主要情况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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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。 调解结果和协议内容;

4.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;

5.当 事人签名、调解人员签名。

行政调解协议书由各方当事人分别保留一份,局机关存档一

份。

行政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,不得对各方当事

人增设超过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。

调解协议签订后,终止其他的相应处理程序。

(五 )履行。调解协议书经各方认可并签字盖章生效后,即

对调解当事人具有约束力,当 事人应当积极履行。达成行政调解

协议后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,当 事人可以寻求相关的法律救济途

径。

(六 )归档。调解结案后,应有行政调解员按规定将与案件

有关的材料装订归档,统一交行政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善

保存。

第九条 行政调解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调解终止:

(一 )当 事人已达成调解协议并自觉履行的;

(二 )当 事人在调解确定的时间内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;

(三 )当 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要求终止调解的。

第十条 对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争议案件,经双方当事人签

字盖章同意后,当 事人不履行争议调解书的,对方当事人可向司

法部门提出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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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行政调解工作人员在行政调解活动中,徇私舞弊

或者有其他渎职、失职行为的,依法予以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,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行政调解另有规定的,从其

规定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局行政调解领导小组负责解释,自

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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